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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做好我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做好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2008〕66 号)及山东省教育厅、山东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助对象贷款

资格审核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教财字〔2009〕2 号)、国家助

学贷款操作规程 2016 版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生源地助学贷款主要针对于我院家庭经济困难的

全日制专科学生。

第三条 学生获得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主要用于其在校

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在校学生当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不

得再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第二章 贷款受理

第四条 申请贷款学生及其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第五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助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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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三）已被我院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

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或在读的专科学生;

（四）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及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县

(市、区);

（五）经有关部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经济收入不

足以支付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六）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贷款。

第六条 共同借款人条件:

（一）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父亲或母亲;

（二）如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患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

动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可由借款学生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

借款人；

（三）如借款学生为孤儿，共同借款人则为其他法定监护

人或是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

（四）共同借款人户籍与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均在本县(市

区);

（五）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借款学生父母时，其年龄原则上

在 25 周岁(含)以上，60 周岁(含)以下;

（六）未结清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高校助学贷

款)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生的共同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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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

放。按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全日制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

款额度不超过 8000 元，且不低于 1000 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

准总和低于 8000 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

确定。贷款额度如国家政策调整，应按最新规定执行。

第八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专科加

15 年确定，最短不少于 5 年，最长不超过 22 年。根据借款学

生在校剩余学习年限加 15 年确定贷款最长期限。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不得展期。

第九条 借款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

借款学生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可申请继续贴

息，申请通过后，由原财政部门继续全额贴息。借款学生在校

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学的，需申请就学信息变更，申请通过后，

休学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

第十条 借款学生毕业后三年间为还本宽限期。还本宽限

期内，借款人只需要偿还贷款利息，无需偿还贷款本金。还本

宽限期后，借款人按年度分期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具体还款

计划按《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

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执行。

第十一条 申请审核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网

址:http://www.csls.cdb.com.cn)进行贷款申请，填写个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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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和申请信息，导出并打印《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申

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首次申请贷款:借款学生首次申请贷款时，应与共同

借款人同时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理申贷手续。

（三）续贷:续贷学生登录学生在线系统，填写并提交续贷

声明和《贷款申请表》。续贷学生可以选择线上办理或者线下

办理。线下办理的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意一方携带申请材

料到生源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办理。

（四）借款学生应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填写续贷声明。

学校确认续贷声明审核通过后，经各县级资助中心进行审核。

县级资助中心应确认续贷声明审核通过后，方能受理续贷申请。

第十二条 学生持借款合同和贷款受理证明到学校报到，

提请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于每年 10 月 15 日前在学生在线

服务系统中录入《受理证明》中的“回执校验码”。校验成功

后，视为借款学生到校报到。

第十三条 学生可以登录在线服务系统关注贷款申请状

态，了解贷款申请审批进度情况。

第三章 贷款发放

第十四条 开发银行分行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助学贷款

划至借款学生个人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按照回执上的欠缴费

用金额将相应贷款资金划付至借款学生就读学校账户，用于支

付借款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剩余部分的贷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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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留在借款学生第三方支付平台个人账户中，可用于借款学生

支付生活费。

第十五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后，由学生工作处学

生资助中心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查看学费到账情

况。将转账金额的批次流水号转交财务处入账。财务处依据到

账情况为学生开具交纳学费收据，发放到学生手中。

第四章 贷后管理

第十六条 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定期组织开展诚信教

育,帮助学生树立诚信为荣、失信为耻的思想道德观念。

第十七条 组织有续贷需求的学生在离校前登陆学生在线

服务系统填写续贷声明，提交续贷申请; 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

中心登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审查，确保续

贷声明内容客观真实。

第十八条 各系应将借款学生升学、休学、转学、退学出

国、被开除学籍、死亡以及其他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等学籍异动

情况及时通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

中心备案后第一时间通知县级资助中心，并提醒借款学生或者

共同借款人及时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理合同变更。

第十九条 毕业确认申请

（一）学生在毕业离校前，学生工作处指导各系负责教师

组织学生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更新个人信息。

（二）办理毕业确认手续时，应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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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方式和违约后果告知学生，提醒学生牢记学生在线系统的

用户名和密码，及时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修改有关信息，并

且于每年 11月 1日至 12月 20日期间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查

看本年应还利息、应还本金的数额。

第二十条 合同变更申请

按照学生在线服务系统要求进行。

第五章 还款方式

第二十一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息按年计收。起息日

为开发银行贷款发放日，结息日为每年的 12 月 20 日(最后一年

为 9 月 20 日)，次日为扣息日，节假日不顺延。

第二十二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计划按照《借款合

同》约定，在借款学生毕业后三年内，借款人应在每年 12 月

15 日前将应偿还的利息存入指定账户。自借款学生毕业(结业)

后第三年起，借款人开始按照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偿还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的本金及利息。最后一次偿还本金时，利随本清。

第二十三条 提前还款，借款人每个月(11 月除外)可进行

一次提前还款，还款日(结息日)为当月 20 日。提前还款前，借

款人需先到县级资助中心或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提交申请。

第二十四条 贷款逾期后，借款人每个月(11 月除外)可进

行逾期还款，还款日(结息日)为当月 20 日，逾期还款无需借款

人申请或县级资助中心审批。

第六章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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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借款合同一旦生效，借款学生的个人信息和

借款情况将直接进入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自动产生借款学

生的信用记录，成为借款学生的“第二身份证”。借款学生不

能按时还本付息,所拖欠的利息和本金会如实反映在信用记录

中，形成不良记录，影响个人信誉。

第二十六条 未按贷款合同约定期限归还贷款的，银行将

根据实际逾期金额和逾期天数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正常借款

利率的 130%，不计复利。

第二十七条 贷款学生要诚实守信，认真履行相关贷款权

利和义务。承担相关违约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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